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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吟脐脐拇页骑撩拉干伞鹊详邵彬钓僵Ж陈 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征收土地工作，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和安

置方式，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，保护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

地管理的决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温州市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市区范围内（鹿城区、龙湾区、瓯海区、温州经济

技术开发区和温州生态园）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适用本办法。 

大中型水利、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

法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   第三条  市人民政府对市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实行统一征

收，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补偿安置。 

    第四条  市人民政府通过货币、住宅用房安置指标、基本生

活保障、农转非等途径，对被征收集体所有土地的农民实行补偿

和安置。 

第五条  市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市人民政府统一征收市区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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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所有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。 

市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做好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

前的培训工作，帮助被征地农民再就业。 

    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做好辖区内
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政策处理工作。 

    市征地事务机构承担征地的技术性和事务性工作。 

第六条  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和

农民应当服从经济社会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要，依法维护自己的

合法权益，积极做好征地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 征地工作程序 

 

第七条  市征地事务机构在征地报批前应当将拟征土地的用

途、位置、补偿标准、安置途径，拟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参保

人数，以及被征土地的权属、地类、面积等事项告知被征地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

会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，并形成会议纪要。 

市征地事务机构应当就拟征土地的用途、位置、补偿标准、

安置途径、拟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参保人数，以及被征土地的

权属、地类、面积等事项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

员会签订书面协议予以确认。 

市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书面告知被征收土地的相关权利人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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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听证的权利，告知内容包括拟征地项目的补偿标准、安置途径、

拟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参保人数等事项。当事人在被告知后 5

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申请听证的，市国土资源部门应当按照《国

土资源听证规定》组织听证；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申请

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 

第八条 市国土资源部门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规划

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，编制征收土地方案等，征收土地方案经市

人民政府审定，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。征收土地方案批

准后，依照下列程序办理：  

    （一）在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市人民政府在

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进行征收土地公告。 

    （二）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和农

民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，提供土地权属证书或者其他有效权

属证明资料，由当地村民委员会汇总后，到公告指定的单位、地

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。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，由

市征地事务机构调查登记。 

    （三）市征地事务机构根据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和被征收土

地的补偿登记情况或者调查登记情况，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

报经市国土资源部门审定，并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公告。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有异议的，应当在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。在

该期限内没有提出的，视为没有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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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市征地事务机构应当根据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和农民对公告拟订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提出

的意见，修改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 

市人民政府委托市国土资源部门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 

    （五）市征地事务机构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后 3 个

月内，足额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。 

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将征

地补偿费用的收支情况向农民公布，接受监督。 

（六）征地补偿费足额支付后，市人民政府办理注销土地登记。 

第九条 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和

农民对经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，由市人民政府组织

协调；协调不成的，当事人可以提请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

决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。 

 

第三章  征地补偿安置 

 

第十条  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原则： 

（一）采取区片综合补偿标准，根据不同区片，给予不同补

偿；  

（二）区别被征地前的不同地类，给予不同补偿； 

（三）实行统一年产值标准。 

第十一条 市区土地以黄海标高为界划分为两类区片，黄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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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高10米以下为一类区片，黄海标高10米以上为二类区片。 

    第十二条  市区统一年产值标准确定为每亩0.2万元。 

第十三条  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、青苗

补偿费、林木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。各项补偿费标准： 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。 

1．征收农用地的，一类区片农用地、二类区片耕地为统一

年产值标准的 10 倍，二类区片其他农用地为统一年产值标准的 7

倍。征收蔬菜地的,每亩增加支付土地补偿费1万元。 

2．征收建设用地的，地上有建筑物或者构筑物（垂直投影

面积），为统一年产值标准的8倍，地上无建筑物的，按同类区片

耕地标准予以补偿。 

3．征收未利用地的，按照同类区片耕地标准的50%补偿。 

    （二）安置补助费。 

1．征收农用地的，一类区片农用地、二类区片耕地为统一

年产值标准的 20 倍，二类区片其他农用地为统一年产值标准的 8

倍。征收蔬菜地的,每亩增加支付安置补助费1.4万元。 

2．征收建设用地、未利用地的，不予安置补助。 

    （三）青苗补偿费。 

被征收土地青苗补偿费以当季作物的产值计算，无青苗不补

偿。其补偿标准为：蔬菜地每亩 0.12 万元。水稻田每亩 0.08 万

元，旱地每亩 0.06 万元。柑桔园，盛果柑每棵 50－80 元，始果

柑、衰退柑每棵30－60元，幼柑每棵5－40元。桔树按柑树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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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一倍计算。如按种植面积计算的，柑树每亩最高不超过130株，

桔树每亩最高不超过70株。其他果园另外参照处理。 

（四）林木补偿费。 

    树龄 15年以上的，每亩2000 元；树龄 5－14年的，每亩1000

元；树龄 4年以下的，每亩500元。 

    （五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。 

     1．粪坑按口计算，每口平均 300 元，如按立方米计算，每

立方米50－80元。坑屋按实折价处理。 

     2．其他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农田水利设施的补偿费按实际情

况和定额标准计算。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征收土地公告颁发后

抢种的树木、农作物或者建造的设施不予补偿。 

    征地现场处理包干费标准为土地补偿费的10%。 

第十四条  征收土地各项补偿费按下列规定分配使用： 

    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。 

    （二）安置补助费应当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需要安置

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安置的，安置补助费

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或者村民委员会管理和使用。不需要统一安置的，安置补助费发

放给安置人员个人。 

    （三）地上附着物的补偿、青苗补偿费、林木补偿费归地上

附着物和青苗、林木的所有者所有。 

    （四）征地现场处理包干费用于被征收土地单位处理承包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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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星漏项补偿和工作费用。 

     第十五条 因工程施工等需要临时用地的，经批准后，根据

临时用地影响范围，按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逐年补偿。使用期

满后，应当及时恢复土地原状，退还给原使用单位，并增付一年

补偿，弥补恢复后造成的减产。 

第十六条 依法及时支付征地补偿费用。征地补偿费用未足

额到位前，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可拒

绝交地。征地补偿费按规定到位后，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和农民不得拖延交地。 

 

第四章  住宅用房安置指标 

 

第十七条  征收一类区片农用地和二类区片耕地，每亩核给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住宅用房安

置指标。住宅用房的选址有详细规划覆盖的，按规划确定用地面

积；没有详细规划覆盖的，按1.5的容积率换算用地面积。 

第十八条  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住宅用房

安置指标台账。住宅用房安置指标在2000 平方米以上的，可以单

独选址建设，不足2000 平方米的，应当与本乡镇（街道）内的其

他村合并使用或者与其他建设单位、建设项目联合开发建设。 

使用住宅用房安置指标的建设项目选址不得跨乡镇（街道）。 

第十九条  住宅用房安置指标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处置，并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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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： 

（一）有偿调剂。 

（二）由市人民政府有偿收回。 

（三）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自行开发建设或

者委托代建。 

住宅用房安置指标转为商品房开发的，由市国土资源部门通

过招标、拍卖等公开方式转让，其转让收益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或者村民委员会所有。 

第二十条 住宅用房安置应缴的土地出让金应当在全额缴入

国库后，再由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支出预算予以安排返还。 

 

第五章  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

 

第二十一条  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。征地批准

当年年满 16 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可以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

障。 

第二十二条  设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。专项

资金按征地面积每亩12万元缴纳，列入征地成本，由市人民政府

统一筹集，统筹使用。缴纳标准可根据社会、经济发展水平适时

予以调整。 

出让、租赁和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土地（包括自求平衡的开

发区、工业园区、成片开发土地等），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从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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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金、租金和股份收益中给予保障。 

划拨的土地，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前，由用地单位将

专项资金直接缴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财政专户。 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安置用地，在征地补偿

安置方案批准之前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将专项

资金直接缴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财政专户。 

第二十三条  土地征收报批前，市国土资源部门根据被征耕

地面积、“人土比”和 16 周岁以上在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核定参

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数。 

土地征收批准后，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

根据市国土资源部门核定的参加基本生活保障人数和拟参保人员

的申请，确定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生活保障对象名单，经乡镇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，报市劳动保障部门审定后，由乡镇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在被征地村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市劳动

保障部门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个人档案，参保人年满规

定年龄后,按月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。 

第二十四条  征收土地“农转非”指标按 “人土比”办理。

“人土比”和16周岁以上在册农业人口以行政村为单位，由市国

土资源部门会同市公安、粮食、统计、农业等部门审定。 

第二十五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

活保障的具体办法另行制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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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法律责任 

 

     第二十六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阻挠征地工

作和拒交土地的，由市国土资源部门责令交出土地；拒不交地的，

由市国土资源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    第二十七条  贪污、挪用、截留、私分征地补偿费用及有关

土地规费的，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

退还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

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  第二十八条 阻挠和破坏征地工作，妨碍土地管理人员依法执

行公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九条  国土资源部门及从事征地工作的人员，在征地

工作中以权谋私、徇私枉法、收受贿赂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

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七章  附   则 

 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3 年 2 月

27日发布的《温州市市区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》（市政

府令第69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三十一条  本办法由温州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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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发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。 
   抄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法制办、省国土资源厅，市委各部门， 

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驻 
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  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08 年 6 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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